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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9_BD_90_

E5_BB_B6_E5_AE_89__c122_484744.htm 六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并

在三个地方具体提到了律师，这在党的历次中央全会的文件

中是不曾有过的。如何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

用，是所有律师工作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决定》提

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

中第一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我

认为律师职业在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更多的是通过代表私权利制衡公权力来实现的。 律师是以

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接受当事人的委托，通过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来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

职业。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文中说：法的目标是和平

，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律师正是“为委托人的合法权

益而斗争”的法律职业人员。江平教授在《为权利而斗争的

中国律师??漫谈律师形象与使命》一文中，认为“律师真正

的全部工作是挑战权力，这个权力包括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和

司法机关的权力，说的软一点是制衡权力，用词尖锐一点是

挑战权力。”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权力制衡问题，就像自然界

需要生态平衡一样，人类社会也需要一种平衡，达到了这种



平衡，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和谐的社会。人类之

所以创设律师制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律师接受公民的

委托，代表私权利来约束强大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律师制

度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对行政权

、司法权等公权力的制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

，少数公权力的拥有者不能正确、正当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

力为人民谋福祉，反而屡屡侵害和掠夺人民的利益。因此，

《决定》提出要“着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

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些突出的民生

问题，其症结往往是民权问题。在一个公权观念长期占绝对

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由于对公民私权利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保

护，导致公权力屡屡肆意侵犯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的权利。

因此，遏制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和建立对权力受害者的救济渠

道，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必须建立一种制衡机制。为此，《

决定》首次提出了处理社会矛盾的四大机制，即“形成科学

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

保障机制。”可以说，由于律师职业特殊的专业技能，律师

在这四大机制中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现实中，利益受到

侵害者往往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而他们

往往最不了解自己在法律上有哪些权利、通过什么程序保护

自己的权利。我认为当代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使命

和作用，就是侧重于作为各个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为维护弱

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在当前，有的律师在作为代理人

依法代表弱势群体与强势集团和不当行使公权力者抗争时，

个别地方却将其视为社会的“非稳定”因素，采取种种手段



限制、干预、打压律师的依法代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

短视的做法。因为律师正是通过维护一个个具体的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使公众不因不懂法而遭受不公，使执法者、司法

者因面临法律职业人员的对抗而不敢恣意枉法，从而防止行

政权的滥用和司法权的专横。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对

全社会特别是国家机关来说，必须切实尊重律师职业的独立

性，切实保障律师依法、正当地行使职业权利。对广大律师

来说，要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

指导意见》的要求，坚持对法律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当事

人负责、对职业操守负责的原则，充分发挥律师职业相对中

立性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律师职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

优势和独特职能作用。 （作者系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省律

师协会党委书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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